
致理科技大學教師【推動實務教學】補助申請表 

教師姓名  申 請 日 期  

系所名稱  職    稱  

申 請 

補助項目 

□ 1. 舉辦與實務教學相關之國內外研討會或交流活動（請加填附表三） 

■ 2. 教師成長社群之數位教材或創意創新教材編撰（請加填附表四） 

□ 3. 磨課師(MOOCs)教材製作（請加填附表五） 

□ 4. 開設創意創新教學課程(請加填附表六之一、附表六之二或附表六之三) 

申請項目

摘要說明 

 
 
 
 
 

教學單位主管簽章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學院(學部)主管簽章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註：請於徵件截止日前，將系、院(學部)主管簽章完成之相關資料正本送至教學發展處 

審 查 會 議 會 議 日 期 承 辦 單 位 承辦單位簽章 

推 動 實 務 教 學 

獎 勵 補 助 評 審 

委 員 會 

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教 學 發 展 處  

校 教 評 會 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人 事 室  

審 查 結 果 

□通過；補助金額___________________    

 

□不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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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表四】教師成長社群之數位教材或創意創新教材編撰 

 

社 群 名 稱  

申 請 人   系所名稱  

教 材 類 別 □共同教材(團隊申請，3人(含)以上)  □特色教材(個人申請，2人(含)以下) 

編撰教師姓名 (團隊申請才須填寫) 

教 材 名 稱  

適 用 課 程  

教材內容是否

與智慧商務或

智慧生活相關 

□是       □智慧商務     □智慧生活 

               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□否 

此教材是否曾

申請相關校內

外 獎 補 助 

兩年內是否曾以此教材申請相關校內外獎補助  □是   □否 

獲獎內容為□獎勵_____學年/___學期 □補助_____學年/___學期 

教材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差異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社 群 召 集 人 

簽 章 
 

社群召集人 

推 薦 意 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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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材內容說明 

一、教材製作緣由：(請說明製作此教材之原因) 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教材內容與未來實施方式：(請說明此教材的編撰內容，以及未來將如何實施此教材) 

 

 

 

 

 

 

三、教材創意創新特色：(請說明此教材的創意創新點) 

 

 

 

 

 

四、教材大綱： 

單元/主題 內容綱要 教材形式 

 

 

 

 

(請說明此教材

呈現之形式為

何，如：影片、

語音檔案等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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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預期效益： 

質化：(請說明此教材未來實施後之成效)  
 

 

 

 

量化：（請說明此教材製作完成之內容與數量，以及預計導入之課程與授課學生數） 

1.成果內容與數量：(例如：oo教材影片 5個) 

2.預計導入課程名稱：(請全數列出) 

3.預計授課學生數：        人 

4.其他： 

 

經費預算表 

1. 共同教材(團隊申請)：每案以補助新臺幣 10萬元為上限。 

特色教材(個人申請)：每案以補助新臺幣 3萬元為上限。 

2. 除雜支項目依計畫申請補助金額 5%為上限，其餘經費項目以不超過計畫申請補助金額之

20%為原則。 

3. 如經費項目編列超過一萬元(含)以上，請於說明欄位說明用途。 

經費項目 規格或用途說明 單位 數量 
預估金額 

單價 總價 

工 讀 費  

校內學生 176/H，每日上限 8小時 

總時數上限為 80 小時。若為 TA，則不可與

TA 工讀時數重覆。核銷需檢附工讀時數紀錄

表、獎助生及勞僱型兼任助理型態同意書。 

    

印 刷 費  
實報實銷，需檢附影印樣張及收據，並於樣

張上註記計價方式 
    

國 內 外 旅 費  

經費使用悉依政府國內外差旅費為標準(若有

編列請於下方說明欄位說明差旅地點、交通

方式) 

    

膳 宿 費  
跨用餐時間 100元為限，核銷需檢附會議紀錄

或會議簽到單或開會通知等相關文件 
    

工 作 費  
校外人士 176/H，每日上限 8 小時，請於說明

欄位說明用途(校內人員不得支領) 
    

雜 支  
依計畫申請補助金額 5%為上限 

(公式為：(總經費-雜支)*0.05) 
    

審 查 費  
中文：200 元/每千字或 810元/每件 

西文：250 元/每千字或 1,220元/每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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稿 費  
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稿費支給基準數額表

標準支應 
    

諮 詢 費  
校外人士 2000/次，需提供諮詢紀錄表，且出

席人員需於表中簽名 
    

材 料 費  

上限為總經費之 20%，請於說明欄位說明用

途(材料費為課程實作所需材料，需檢附材料

照片、成品照片、上課簽到表及學生上課使

用材料照片) 

    

總   預   算  

用途說明： 

 

 

 

 

注意事項： 

(1) 補助計畫：應於執行年度內執行完畢，並於執行完成或活動結束後一個月

內繳交成果報告至教學發展處。 

(2) 成果報告內容包含成果表、書面資料 2份、電子檔或光碟 1份(請依量化

內容依序提供資料)。 

(3) 凡未依規定繳交成果報告及相關資料，或經教育部稽查有嚴重缺失者，在

原因未消除前，不得再申請推動實務教學之獎勵補助，且停止下年度之申

請權利。 

(4) 經費支用須依照「教育部補(捐)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」辦理，並

依本校會計制度辦理核銷。 

(5) 每一申請人連同本校其他獎勵補助(不含薪資補助)，每年實際領取獎勵補

助經費總額以新臺幣 25萬元為上限。 

(6) 同一位教師補助同一類項目每年度以補助 1案為限。 

 

本人知悉且同意【本校教師推動實務教學獎勵補助處理要點】第八點內

容：「本要點所規定各項獎補助如涉及著作、商標、專利事項，悉依經濟部智

慧財產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通過『教師成長社群之數位教材或創意創新教材

編撰』補助者，如教材有須經原作者授權處，應於教材成果繳交時，一併檢附

授權證明」。 

 

  申請人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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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動實務教學補助案 

「教師成長社群之數位教材或創意創新教材編撰」 

自我評核表 □團隊  □個人 

申請教師 
 

 
 教 師 簽 章  

社群名稱  
 

 
社 群 召 集 人 簽 章 

 

 

教師成長社群之數位教材或創意創新教材編撰應達成下列目標: 

1. 此教材是否有提供至少 6周以上之課程使用？  

是□ 否□ 原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2. 此教材是否有規劃提供給其他老師參考使用？ 

是□ 否□ 原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3. 此教材是否有結合社群內教師之課程使用？  

否□ 原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

    是□ 課程名稱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

4. 此教材是否有提供社群外教師之課程使用？   

否□ 原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

    是□ 課程名稱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

5. 此教材是否能提供開設遠距教學課程使用？ 

否□ 原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是□ 課程名稱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附註 

教師申請社群教材編撰案，應於執行期程結束後一個月內，繳交 2 份書面

紙本與 1份光碟電子檔，並參與教學發展處主辦之教材成果分享交流會。 

請申請教師確認能達成上述之要求，以利「推動實務教學獎勵補助評審委

員會」審查。 

 


